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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人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范围的不一致性

◆杜馨怡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 上海２０００５０)

【摘要】通说认为法人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范围一致,均受到法令、目的、性质的限制,但是根据权利能力的本质和各

国权利能力制度的发展趋势,权利能力制度强调的应当是一种抽象的资格平等,法人权利能力具有平等性.在权利能

力平等的前提下,对法人行为能力进行重构,立法宜以意思能力限制为核心,构建对法人行为能力的限制条款.本文

拟说明法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范围并非完全相同,通过澄清法人权利能力的平等性,重构法人行为能力范围,

以厘清法人法律行为的效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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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范围问题与法律行为的成立、生

效与否密切相关，理论界通说认为，法人权利能力和行为能

力的范围是一致的，共同受到法令、目的、性质的限制。

而我国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法人能力的限制，《民法典》中与

法人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有关的法条仅有第５９条，该条规

定，法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

人终止时消灭。 对其进行文义解释，仅能说明法人的权利

能力和行为能力的起止点相同，无法推导出“法人的权利能

力和行为能力的范围一致”。 随着实践的发展以及对权利

能力制度本质的探究，法人行为能力和权利能力范围一致性

理论的弊端逐渐显露，法人的权利能力的平等性要求其不受

到法令、目的、性质方面的限制，在此基础上法人的行为能

力的限制亟须重构。

一、“法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范围是一致”通说的

弊端

(一)造成法人法律行为效力的混乱

依民法原理，超越法人权利能力范围的法律行为不成

立，而超越法人行为能力范围的行为已经成立，只是在效力

方面存在争议。 而依据通说，法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范围一致，因此，如果一个法律行为超越权利能力，必然也

超越行为能力，超越权利能力的法律行为已经不成立，更没

有必要探讨是否有效。 然而，通说并不具有合理性，只有

正确界定法人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各自范围，才能厘清法人

法律行为的效力问题，下文将着重论述该问题。

(二)架空行为能力制度

有学者认为，既然法人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范围相

同，且不同于自然人，法人的行为能力和权利能力在同一时

点产生，并无自然人先出生、后获得权利的过程。 因此，

对于法人而言，无既有权利能力，又有行为能力的必要。

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其混淆了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本质及

各自的功能，权利能力解决的是权利主体的资格问题，即权

利能力回答了法律行为是否成立的问题，而行为能力解决的

是法律行为的效力问题，两者处于不同的层次，权利能力与

行为能力共同构成统一的能力制度。 若将两者混用或合二

为一，会造成体系上的困扰，更何况，法人的权利能力和行

为能力的限制和范围是否相同还有待商榷。

(三)与通常司法实践操作的逻辑不符

我国大部分学者认为，公民的权利能力平等，而法人的

权利能力则具有不平等性，并且法人人格的出现以人格不平

等为前提。 若根据通说，法人在目的范围之外并无权利能

力，如果法人实施了超越目的范围的行为，由于无权利能

力，因此，在该目的范围之外的法人无主体资格，相当于法

人不存在，那又何来责任能力之说？ 无主体资格则法律行

为不成立，然而在实践中，产生的赔偿责任仍然需要法人来

承担，这样的操作在法律逻辑上似乎有些牵强。

二、法人的权利能力的平等性

大部分主流教科书都认为法人的权利能力受到法令、目

的、性质三方面的限制，因此，不同法人之间的权利能力并

不平等。 但是从权利能力的本质和内涵来看，通说未必是

符合逻辑的。

(一)权利能力的本质

权利能力指的是享有权利、负担义务的能力。 现代民

法中，权利能力的概念来源于罗马法中人格的概念，但是罗

马法中取得人格的前提是拥有特殊的身份，这与现代民法中

的平等原则是相悖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各国民法典都开

始赋予公民平等的民事地位，如《法国民法典》第８条规

定，所有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利，其背后的法理基础是自然

权利、人人平等。 由此可见，权利能力制度在不断地发展

和超越人格，权利能力已经不再需要以特殊的身份为前提。

首先，权利能力是一种抽象地位的平等，而不是指向具体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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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内容的平等，权利能力是权利主体进入社会生活的门槛，

任何人都有参与社会生活的平等机会。 其次，权利能力是

一种静态的权利归属资格，并不参与分配具体的权利义务，

其主要功能逐渐被行为能力制度来替代。 平等是权利能力

的题中应有之义，作为民事主体的法人也应享有平等的权利

能力，而不应由于法令、目的、性质三方面限制的不同，而

导致不同法人之间的权利能力不平等。

(二)对法人权利能力进行限制的非必要性

自然人通过出生可以获得无差别的权利能力，而且法人

在经过法定程序设立之后，所获得的权利能力却仍会受到各

种限制，这些限制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性呢？ 支持者认为，

首先，法人是基于特定的经济目的通过法律拟制而来，通过

法律限制或者剥夺其权利能力或者行为能力并无不妥。 其

次，基于社会、国家安全考虑，对于法人团体进行控制具有

必要性。 本文认为，对于法人权利能力进行限制并不具有

必要性。 首先，法人成立需要经过严格的法定程序，如果

法人经过法定的程序设立后仍然不能得到完整的权利能力，

那么法人设立程序的意义何在？ 其次，在存在行为能力制

度以及行为限制的情况下，限制法人权利能力显得画蛇添

足。 法人在依法成立时即应当获得平等的地位，在成立后

依然对法人人格进行审查和干预，违背了权利能力平等性的

本质。 最后，法人如果在权利能力范围之外实施了行为，

其主体不存在，何谈责任能力。 而实践中，法人权利能力

之外的行为后果承担主体仍为法人，这并不符合权利能力限

制的逻辑结果。

(三)通说中法人权利能力性质、法令、目的限制的不合

理性

１．性质限制

多数学者认为，由于法人和自然人的性质不同，法人无

法享受自然人固有的权利。 比如，史尚宽认为法人不同于

自然人，法人不存在实际的肉体，自然无法享受自然人固有

的权利。 比如，法人不得为法定监护人，但有的地区的法

律已更改法人不得为监护人的规定。 与之类似的是我国

《民法典》第２７条的规定，法人组织也可以担任法定监护

人。 如前文所述，权利能力是静态的权利归属，并不参与

具体权利义务的分配。 如果以具体权利来框定法人的权利

能力范畴，很有可能会因为法律的变更等事项，导致权利能

力的范围不稳定，不利于交易安全，同时，也与权利能力制

度的内涵和目的相悖。

２．法令限制

有学者认为，既然法律可以限制自然人的权利能力，那

么法人的权利能力的法令限制有何不可。 比如，我国《公

司法》第１５条规定，“公司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

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但是这类规定是否能构成对权利能

力的限制还有待商榷。 比如，在“株洲市荷塘区明照街道

办事处、株洲市明照水泥厂合同纠纷”一案中，法院将《合

伙企业法》第３条的规定认定为效力性强制规定，而非对权

利能力的法令限制。

司法实践中，权利能力的法令限制常常会与效力性强制

规范相混淆，两者的适用逻辑并不相同，若作为权利能力的

法令限制，则说明合伙协议的主体资格欠缺，法律行为未成

立，而非无效；若作为效力性强制规范，才会导致法律行为

无效。 虽然在结果承担方面，法律行为未成立和法律行为

无效的后果实际上并无实质上的不同，但是两者的效力是否

可以治愈并不同，前者的效力瑕疵不可以治愈。 另外，在

请求权基础检索中，法律行为的成立作为请求权发生事实，

由请求人对其承担证明责任，而法律行为的无效作为权利阻

却抗辩由被告来承担证明责任。 因此，区分法令限制是否

为权利能力的限制有其现实意义。 此外，由权利能力的抽

象平等性可推知，法令限制作为权利能力的限制并不妥当，

其作为行为能力的限制或者法律行为生效要件中的强制性规

范更为合理。

３．目的限制

法人的目的限制是学界讨论最为重要的课题，主要包

括：权利能力限制说、行为能力限制说、代表权限制说和内

部责任限制说。 目前，权利能力限制说为学界主流学说，

该学说认为，法人是一定目的下的组织体，其目的不限于在

章程或者捐助行为之所列举，而是广义上为达成该目的而以

此为中心之一切权利，法人在其目的之外的行为不具有权利

能力。 私以为，结合权利能力的本质以及以下原因，权利

能力限制说并不合理。

第一，权利能力限制说导致交易更繁琐，比如，在交易

前须由法人列举其目的范围、交易相对人需要查明法人的目

的范围、不利于保护第三人利益等。 但是也有秉持权利能

力限制说的学者仍然认为，可以通过目的论扩张去淡化权利

能力的范围，尽量扩大法人行为的范畴，来避免权利能力限

制说带来的弊端。 私以为，这样的做法无疑是隔靴搔痒，

看似通过扩大目的范围扩张了权利能力的范畴，实际上其目

的范围仍然是有边界的，在其目的范围外实施的法律行为仍

会因缺少主体存在而不成立。 有学者认为，此种情况下，

法人虽然不存在，但是有具体的行为人作为主体来承担责

任。 不过，考虑到第三人利益会因为具体行为人与法人的

责任承担能力的不同而面临不确定的风险，这并非最佳的解

决策略。

第二，为了保护第三人利益和交易安全，近年来，英美

越权原则也多有缓和之态势。 我国一些学者认为，一方

面，有些地区的立法没有像外国一样明文规定目的限制；另

一方面，从维护交易安全的角度出发，法人的权利能力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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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目的的限制。 我国《民法典》也明文规定，不得仅以超

越经营范围确认合同无效，因此，将目的范围作为法人权利

能力的限制并不妥当。

三、法人行为能力范围限制之重构

理论界通说认为，法人行为能力的范围与其权利能力一

致，而法人权利能力受到性质、法令、目的的限制。 因此，

行为能力自然也受到来自这三个方面的限制，所以很少有学

者会具体论述法人行为能力的限制，对于法人行为能力限制

的描述往往是一带而过。 上文已论述了法人权利能力的抽

象平等性，不应受到法令、目的、性质的限制，因此，重新

构建法人行为能力的范围有其必要性。

(一)法人行为能力的构成要素

行为能力的定义是主体通过独立的意思表示，进行民事

行为，使其发生法律上效果的资格的能力，其以意思能力为

基础和前提，意思能力是判断自己行为会产生何种结果的能

力。 不同于自然人的意思形成，法人的意思则是依照内部

制度的运转，在内部机关的多方协作之下，方能产生一个完

整的法人意思表示。 在我国，法人意思决定机关一般为成

员大会或董事会，意思表达机关则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

(二)法人的行为能力的限制性

行为能力制度的核心是意思能力，而法人不同于自然

人，其意思能力天生是健全的，那么法人的行为能力还有必

要受到限制吗？ 第一，不能简单地认为法人内部机关中参

与法人意思形成和表达的人都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

法人就不会存在意思能力欠缺的情况。 实际上法人的意思

能力并非一定健全，在法人机关瘫痪、董事长期冲突、长期

无法产生股东会决议的情况下，难以说是法人行为能力健

全。 第二，一般各国民法会将年龄、智力、精神状态等作

为自然人行为能力的判断标准，由于法人和自然人根本性质

的不同，两者意思的形成过程也有差异，不能将法人僵硬类

比自然人。 法人的意思能力会因为法人本身的情况而受到

限制，法人由于内部构成而受到限制，比如，法人的章程、

机关、必要的财产等。 此外，既然法人的意思形成经过意

思形成和意思表示阶段，那么对这两个阶段的规制都应当属

于行为能力限制的范畴。

四、结束语

权利能力制度背后体现的理念是自然权利、人人平等，

通说认为法人权利能力受到目的、法令、性质三方面的限

制，但依上文所述，这些限制并不合理。 权利能力制度强

调的是抽象的资格平等，不涉及具体权利义务的分配。 在

法人权利能力平等的基础上，需要对法人的行为能力进行重

构。 第一，明确法人行为能力在目的范围内受到限制，以

及法人超越目的范围的行为后果。 第二，立法宜以意思能

力限制为核心，明文规定法人行为能力限制的具体条文，从

而区别于对法人行为进行限制的强制性规定，以便于厘清法

人超越行为能力和违反强制规定的法律行为效力的不同。

第三，行为能力以意思能力为核心，除了性质、目的、范围

的限制之外，列举法人意思能力在其他情况下受到限制的情

况。 在申明法人权利能力平等的基础上，对法人行为能力

范围进行重构，发挥行为能力制度应有的功能，厘清法人行

为、法律行为的效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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